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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競選罷免廣告刊播及其留存紀錄辦法」。

附「競選罷免廣告刊播及其留存紀錄辦法」

主任委員　李進勇

競競選罷免廣告刊播及其留存紀錄辦法選罷免廣告刊播及其留存紀錄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總統選罷法）第四十七條第二

項、第四十七條之二第二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公職選罷法）第

五十一條第二項、第五十一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競選罷免廣告，指於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付費或具其他對價

關係，以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從事支持、反對政

黨、候選人、提議人之領銜人或被罷免人之宣傳廣告。

　　本辦法所稱廣告主，指委託刊播競選罷免廣告之政黨、法人、團體、非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候選人、提議人之領銜人、被罷免人及其他中華民國國

民。

　　本辦法所稱受託刊播者，指以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

體供廣告主刊播競選罷免廣告者。

　　本辦法所稱代理人，指受廣告主或受託刊播者之委託，處理刊播競選罷免

廣告事務之人或營利事業。

　　本辧法所稱出資者，指支付媒體業者費用或提供對價利益者。

第　三　條　　申請刊播競選罷免廣告，廣告主應檢具申請書及無第四條各款情事之切結

書向受託刊播者為刊播之申請，其格式如附式一及附式二；廣告主委託代理人

者，應交由代理人於刊播之申請時提出。

　　前項切結書，於廣告主與出資者非同一時，出資者應一併檢附。

第　四　條　　廣告主不得為下列各款人員者，廣告主與出資者非同一時，出資者亦在此

限：

　　一、外國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為外國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二、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為大陸地區人

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三、香港、澳門居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為香港、澳門

居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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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定主要成員，指下列各款所列情形之一者：

　　一、擔任本國團體或法人之董事長職務。

　　二、占本國團體或法人之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等各

項職務總名額超過三分之一以上。

　　三、占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權或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之股東出

資額百分之三十以上。或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之股東人數

或一般法人、團體之社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　五　條　　受託刊播者及代理人受理申請時，如單一廣告費用超過新臺幣三萬元者，

除應檢視第三條之表件資料是否齊備外，對於廣告主或出資者有無前條之情事

並應據下列資料進行查證：

　　一、政黨及團體：依內政部建置之網站資料為依據。

　　二、候選人、提議人之領銜人及被罷免人：依中央選舉委員會建置之網站

資料為依據。

　　三、營利事業：依經濟部建置之網站資料為依據。

　　四、其他人員：以個人、機構、非法人團體負責人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為依據。

　　受託刊播者及代理人不得接受查證不合規定之廣告；經查證符合規定並刊

播後始查知或始經權責機關函知不合規定時，應即終止委託關係、限制瀏覽、

移除或下架該聲音、影像並為必要之處置。

第　六　條　　競選罷免宣傳品、廣告物應載明、敘明事項，除依總統選罷法及公職選罷

法規定，並應依本辦法規定為之。

　　競選罷免廣告應載明、敘明之事項如下：

　　一、廣告主之姓名。

　　二、出資者之姓名；廣告主即為出資者時，則為合併之載明、敘明。

　　三、標籤、敘明為競選或罷免廣告。

　　前項廣告主及出資者，其為法人、團體、非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並應附

具名稱、代表人姓名、組織所在地地址或網址。

　　前二項應載明、敘明事項，除應與廣告內容作清楚及明顯區隔的呈現外，

並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文字、圖畫、標語、旗幟或看板廣告：應載明、敘明事項之字體不得

小於整體廣告面積百分之五。

　　二、語音廣告：應以語音於該廣告開始或末段為至少持續三秒鐘以上之敘

明。

　　三、影音廣告：應於該廣告開始或末段為至少持續三秒鐘之載明或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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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網際網路廣告：依前三款規定為之。但其廣告長度不足三秒者，應以

廣告之標籤，方便民眾作系統之搜尋及查看。

第　七　條　　受託刊播者及代理人應自刊播競選罷免廣告之日起留存四年如下之資料；

發生訴訟時，應延長留存至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一、廣告檔案。包括所刊播聲音影像之電磁紀錄或網頁資料。

　　二、第六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廣告主及出資者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住址、金額、用途；其為政黨、法人、團體、非法人團體或其他

機構，並應附具政黨、法人、團體、非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者，其名

稱、負責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址。

　　三、網際網路及其提供服務者，以區間方式顯示之點擊量或瀏覽量。

　　四、所設定放送之觀眾及條件。

　　五、第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切結書。

　　六、代理人之姓名、住址或地址。其為政黨、法人、團體、非法人團體或

其他機構，並應附具政黨、法人、團體、非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者，

其名稱、負責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址。

　　七、廣告收支帳簿、收支憑證或證明文件。

第　八　條　　前條留存資料，有事實足認其有不實者，選舉委員會得要求檢送相關資料

及收支帳簿、收支憑證或證明文件，受託刊播者及代理人不得拒絕。

　　前項之查核，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補正，必要時得

派員查核：

　　一、未註明出資者之資金來源。

　　二、依照法律或習慣應有之主要書據缺少或形式不具備者。

　　三、書據之數字或文字有塗改痕跡，而塗改處未經廣告主、代理人或受託

刊播者各方簽名或蓋章證明者。

　　四、書據上表示金額或數量之文字、號碼不符者。

　　五、其他與法令不符者。

第　九　條　　任何人發現第六條應載明、敘明事項及第七條應留存資料有不實之情事

時，至遲於投票結束後三個月內檢具事證，以書面載明真實姓名、住址向選舉

委員會舉發之。

第　十　條　　第八條之查核，選舉委員會得組成查核小組，並得請求其他機關協助，或

邀請學者專家參與，或得委任會計師辦理之。查核結果，應提報選舉委員會委

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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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s://gazette.nat.gov.tw/）。

第 十一 條　　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者，應依總統選罷法第九十六條第三項、第四項或公職

選罷法第一百十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處罰，選舉委員會並得依相關法令為必

要之處置。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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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式一： 

競選(罷免)廣告刊播申請書 

1.廣告類型 
□文字廣告 □圖畫、標語、旗幟或看板廣告 □語音廣告  □影音廣告 

□網際網路廣告(附網址)(說明一)：                                  

2.設定放送之

觀眾及條件 

  (說明二) 

 

3.刊播金額  

4.各類人別基本資料及應附文件 

人別(說明三) 基本資料 應附文件 

(一)廣告主 

 

自然人姓名或法人、團體名稱：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地址： 

 

代表人姓名及地址： 

一、廣告主為政黨、團體、

候選人、提議人之領銜

人、被罷免人及營利事

業者以外之個人、機

構、 非法人團體：個

人或負責人之中華民國

國民身分證或其它足資

證明之文件。 

二、非屬外國、港澳或大陸

地區之個人、法人、團

體或機構之切結書。 

(二)出資者 

(如與廣告主

同一，免填) 

自然人姓名或法人、團體名稱：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地址： 

 

代表人姓名及地址： 

 

同上。 

(三)代理人 

(無者、免填) 

自然人姓名或法人、團體名稱：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代理人為個人、法人、機

構、 非法人團體者者，檢

附足資證明之文件及負責

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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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代表人姓名及地址： 

5.經受託刊播

者查證後右

列人員是否

為外國、港

澳或大陸地

區之個人、

法人、團體

或機構 (說

明四) 

(本欄指刊播金額超過或相當於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之申請案件，並由受託刊播者查證

填具) 

廣告主     □是     □否 

出資者     □是     □否 

經受託刊播者查證為「是」者，應不受理

該申請，並通知廣告主或代理人。 

(刊播金額超過或相當於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之申請案件) 

廣告主及出資者，依其為政

黨、團體、候選人、提議

人之領銜人、被罷免人或

營利事業，檢附內政部、

中央選舉委員會、經濟部

建置之網站列印資料；上

開以外之個人、機構或非

法人團體，檢附個人或負

責人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

證或其它足資證明之文

件。 

6.刊播期間

(說明五)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此致 

○    ○   ○(請填寫受託刊播者)    

 

申請人名稱及簽章： 

(即廣告主或代理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一、廣告類型如係網際網路廣告，所留網址應以半形英數為之。 

  二、設定放送之觀眾即條件，例如觀眾之年齡，設定差別放送之條件，例如

放送廣告之電台或電視頻道等。 

  三、各種人別定義如下： 

  (一)廣告主：委託刊播競選罷免廣告之政黨、 法人、團體、非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候選人、提議人之領銜人、被罷免人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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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民。 

  (二)出資者：支付媒體業者費用或提供對價利益者。 

  (三)代理人：受廣告主或受託刊播者之委託， 處理刊播競選罷免廣告事

務之個人或營利事業。 

(四)受託刊播者：指以報紙、雜誌、廣播電視、 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供

廣告主刊播競選罷免廣告者。 

  四、應查證事項如下： 

  (一)外國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為外國人民、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二)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為大陸地區人

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三)香港、澳門居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為香港、澳

門居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上開主要成員，定義如下： 

   (一)擔任本國團體或法人之董事長職務。 

      (二)占本國團體或法人之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等

各項職務總名額超過三分之一以上。 

      (三)占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權或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之股東

出資額百分之三十以上。 

      (四)占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之股東人數或一般法人、團體之

社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 

  五、本申請書適用於競選(罷免)活動期間刊播之案件，各類選舉之競選(罷

免)活動期間如下： 

(一)總統：28日 

(二)直轄市長：15日。 

(三)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

市）長、原住民區長：10日。 

(四)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村（里）長：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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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式二： 

選舉(罷免)廣告刊播切結書(廣告主、出資者) 

    立切結書人                     (下稱立書人，即

□廣告主 □出資者)，向                      (□受託

刊播者或□代理人)，委託其刊播前附申請書所載之□競選

□罷免廣告，已知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47條之1第1

項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1條之1第1項規定，特立切結

書事項如下： 

一、 立書人非屬下列各款人員： 

(一) 外國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為

外國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法人、團體或

其他機構。 

(二)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

員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三) 香港、澳門居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

成員為香港、澳門居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主要成員之定義如申請書說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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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立書人如經查證屬第一點各款規定人員者，受託刊播

者應不予刊播廣告，如已刊播，應立即停止刊播。 

三、 本切結書應併同廣告刊播申請書出具予受託刊播者或

代理人留存。 

      此致 

      

                                (請填寫受託刊播者或代理人) 

立書人(自然人或法人、團體)：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地址： 

代表人姓名及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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